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销售分公司烟台油库

	建设项目名称
	/

	地理位置
	烟台港西港区内

	联 系 人
	李树朋
	办公电话
	15969661572
	陪同人员
	李树朋

	现场调查人员
	陶蓓蓓、白中振
	调查时间
	2019.4.5

	采样人员
	周成龙、孙树波
	采样时间
	2019.4.10-4.12

	检测人员
	刘春英
	检测时间
	2019.4.13-4.19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苯、甲苯、二甲苯、溶剂汽油、柴油、噪声、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
	符合GBZ2.1和GBZ2.2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规定，该油库属于“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中的“油气仓储”，结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的规定，判定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用人单位现场及管理多项内容不符合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要求。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总体布局

符合

—

2.设备布局

符合

—

3.建筑卫生学

符合

—

4.职业病危害因素

符合

—

5.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6.应急救援设施

不符合

（1）库区制高点未设置风向标；

（2）应急器材室内未设置应急药箱。

7.个人防护用品

不符合

未为输油泵房巡检工人配备防噪声耳塞。

8.职业健康监护

不符合

（1）未组织员工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查体；

（2）在岗期间查体项目不全，未对电工作业进行检查。

9.辅助用室

符合

—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

12.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

不符合

运行期间未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其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13.职业危害告知

不符合

库区未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未公布职业病防治相关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内容。

14.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不符合

发油区、输油泵房、样品间、分析化验室缺少相应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15.职业卫生培训

符合

—

16.职业卫生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

符合

—

17.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不符合

自油库运行以来，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18.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基本符合

部分档案仍需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善。

用人单位应按本报告提出的建议，逐项逐条整改，并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和应急救援设施，以确保达到国家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的要求，保障公司员工的职业健康。

下一步的检测、评价建议：

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


